	新兴县人民政府



新兴县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新兴县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有关规定，现就我县2025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报告如下，请予审议。
一、预算调整原因和原则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县财政部门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总体部署，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按照“攻坚克难、创先争优”的要求，积极做好财政各项工作，全力推动我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年度预算执行中，受宏观经济环境等影响，我县税收增长乏力、非税收入增长空间有限、土地出让收入未达预期，而刚性支出持续增长，财政收支矛盾加剧，财政运行“紧平衡”的状态没有根本改变。为此，县财政坚持“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按照优先保障“三保”、债务还本付息等刚性支出、集中财力保障重点支出的要求，通过积极争取上级转移支付资金、超长期特别国债、新增债券、统筹各级各类资金、优化支出结构等措施弥补收支缺口，以达到收支平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拟对2025年预算进行科学合理调整，调整后的预算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财政收入规模相匹配。
二、预算调整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调整

1.收入调整方面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初预算安排194225万元（年初预算安排数均为按新体制调整后的预算安排数，下同），计划调整为193856万元，比2024年收入完成数（同口径）188210万元增长3%。其中：税收收入年初预算安排132311万元，计划调整为121338万元，比2024年收入完成数（同口径）117804万元增长3%；非税收入年初预算安排61914万元，计划调整为72518万元，比2024年收入完成数70406万元增长3%，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例为37.41%。

（2）上级补助收入年初预算安排214235万元，计划调整为314892万元，比年初预算增加100657万元，主要是加大向上争取资金力度，增加了中央、省和市对我县的各项补助。

（3）上年结转结余年初预算安排0万元，计划调整为13013万元，比年初预算增加13013万元，主要是增加了省市专项结转结余资金。

（4）调入资金年初预算安排58162万元，计划调整为107555万元，比年初预算增加49393万元，主要是从上级结转结余资金调入资金102097万元（具体以年终实际数为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资金1526万元、其他调入资金3932万元，用于统筹安排支出。

（5）债务转贷收入年初预算安排38175万元，计划调整为46670万元，比年初预算增加8495万元，主要是增加了新增一般债券资金8000万元。

（6）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年初预算安排1611万元，计划调整为9292万元，比年初预算增加7681万元，用于统筹安排支出。

调整后，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从506408万元调整为685278万元，增加178870万元（具体变动项目见附件1）。

2.支出调整方面

（1）我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初预算安排410885万元，计划调整为520452万元，比年初预算增加109567万元，增长26.67%。

（2）上解支出年初预算安排55338万元，与年初预算安排保持不变。
（3）调出资金年初预算安排0万元，计划调整为55568万元，比年初预算增加55568万元，主要是收回存量资金调出到政府性基金预算统筹使用。

（4）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预算安排0万元，计划调整为13700万元，比年初预算增加13700万元。
（5）债务还本支出年初预算安排40185万元，计划调整为40184万元，比年初预算减少1万元。

调整后，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从506408万元调整为685242万元，增加178834万元，增长35.31%。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结余由年初预算安排0万元调整为36万元。（具体变动项目见附件2）。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

1.收入调整方面

（1）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年初预算安排109783万元，计划调整为17118万元，比年初预算减少92665万元，主要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减少88270万元。

（2）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年初预算安排1351万元，计划调整为7528万元，比年初预算增加6177万元。

（3）调入资金年初预算安排为0万元，计划调整为97315万元，比年初预算增加97315万元，主要是收回存量资金调入到政府性基金预算统筹使用。

（4）债务转贷收入年初预算安排997万元，计划调整为   185045万元，比年初预算增加184048万元，主要是增加新增专项债券资金182900万元。

（5）上年结余年初预算安排0万元，计划调整为5617万元，比年初预算增加5617万元。

调整后，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从112131万元调整为312623万元，增加200492万元（具体变动项目见附件3）。

2.支出调整方面

（1）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年初预算安排54765万元，计划调整为299346万元，比年初预算增加244581万元，增加部分主要是新增专项债券支出。
（2）调出资金年初预算安排52636万元，计划调整为247万元，比年初预算减少52389万元。

（3）债务还本支出年初预算安排4730万元，计划调整为1050万元，比年初预算减少3680万元，主要是按照上级要求延迟偿还抗疫特别国债本金3680万元。

调整后，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从112131万元调整为300643万元，增加188512万元，增长168.12%。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结余由年初预算安排0万元调整为11980万元。（具体变动项目见附件4）。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整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年初预算安排5535万元，计划调整为1535万元，减少4000万元，主要是利润收入年初预算安排4000万元，计划调整为0万元，减少400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支出年初预算安排为5535万元，计划调整为1535万元，减少4000万元。（具体变动项目见附件5）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调整

机关事业养老保险职业年金实行省级统筹，县级负责代收，资金全部上解省级，我县县级社会保险基金仅包含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2025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年初预算安排35331万元，计划调整为31659万元，比年初预算减少3672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年初预算安排35331万元，计划调整为34699万元，比年初预算减少632万元。

本年收支结余年初预算安排0万元，计划调整为-3040万元，比年初预算减少3040万元。

年末滚存结余年初预算安排为6325万元，现计划调减3040万元，调整后为3285万元。（具体变动项目见附件6）

三、2025年政府债务情况

（一）2025年政府债务限额

（一）2025年政府债务限额

根据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系统，我县2025年地方政府债务正式下达限额为1491162.67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392712.67万元，专项债务限额1098450 万元）。截至2025年11月底，我县地方政府债务（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为1486474.27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388979.27万元，专项债务余额1097495万元），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不超过上级部门下达的限额。（详见附件7）


（二）2025年债券发行使用管理情况


2025年，省财政厅下达我县地方政府债券231715万元（新增债券190900万元、再融资债券40815万元）。新增债券主要用于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医疗卫生、农业、教育、环境保护、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项目。再融资债券主要用于偿还2025年到期的地方政府债券本金。（具体项目见附件8、附件9）

四、其他涉及预算调整报告的事项

（一）财政存量资金回收情况
为加大清理盘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4〕70号）、《财政部关于推进地方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财预〔2015〕15号）、广东省财政厅印发的《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加大清理盘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通知》（粤财预函〔2020〕26号）和《新兴县财政资金支出管理办法（2025年修订）》等有关文件精神，对符合政策规定的财政存量资金收回本级预算统筹使用（包括各单位基本账户及其他账户结转结余存量资金）。截至2025年12月5日，我县符合政策回收的财政存量资金总额为53674万元（其中：1.全县各单位基本账户及其他账户结转结余存量资金总额3484万元；2.单位指标额度结转结余存量资金50190万元，分别是2023年度及以前的结转结余资金36330万元、2024年度结转结余资金107万元、2025年度本级安排的资金13754万元）。由于此项工作处于动态变化中，实际清理盘活的项目及金额以年终执行为准。

（二）2024年和2025年上级补助资金结转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5日，我县2024年和2025年上级补助结余资金分别为34055万元和78047万元，根据财政预算管理和会计核算有关规定，对2024年和2025年上级补助结余资金进行结转，并由县财政视财力状况逐步安排给相关单位。由于此项工作处于动态变化中，实际结转金额以年终执行为准。
（三）动用预备费支出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2025年我县按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额1%以上设置预备费4500万元，主要用于当年预算执行中的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增加的支出及其他难以预见的开支。2025年预备费支出共4500万元，其中主要包括水务局支广东省大南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地方配套资金797.14万元、新城镇政府支新城镇开展虫媒防控工作专项资金（第一期）100万元、卫健局支疫情防控资金100万元、卫健局基本公共卫生服务585.54万元、交通运输局支省道S274线云浮新兴K90+180-K128+150段灾毁恢复重建工程建设费用51.63万元、支大江、太平、东成、六祖和稔村五个镇广湛高铁（新兴段）外部隐患整治经费250万元、住建局支2024年新兴县农村危房改造配套资金（第一、二批）173.6万元、市场监管局支2023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经费111.36万元、市场监管局食品生产、食品流通、餐饮食品抽检经费50万元、县社保局支新兴县机关事业单位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期间在职人员职业年金实账积累财政承担部分资金856万元、县社保局支新兴县机关事业单位2018年1月至12月期间在职人员职业年金实账积累财政承担部分资金428万元、住建局支新兴县惠中路荔枝泽山边坡支护及生态修复工程资金75.59万元等。（具体项目见附件10）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附件：1.新兴县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整情况表

      2.新兴县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情况表

      3.新兴县2025年政府性基金收入调整情况表

      4.新兴县2025年政府性基金支出调整情况表

      5.新兴县2025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整情况表

6.新兴县2025年社会保险基金收支预算调整情况表

      7.新兴县2025年政府债务限额情况表

8.新兴县2025年地方政府新增债券资金安排情况表

      9.新兴县2025年再融资债券项目情况表

10.新兴县2025年预备费支出情况表



